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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

广东九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核查意见

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民生证券”或“保荐机构”）作为广东

九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九联科技”或“公司”）首次公开发行股票

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，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《上海证

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

第 1 号——规范运作》等有关规定，就九联科技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事项

进行了核查，核查情况如下：

一、财务资助概况

为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，充分发挥公司整体规模优势，降低资金成本，公司

拟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，以解决控股子公司部分经营资金短缺的需求。公

司拟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金额 1,000 万元人民币，协议将在借款期限内根

据实际需求进行签署，少数股东崔鹤因资金原因，未能提供同比例的财务资助，

财务资助具体情况如下：

（一）借款事项概述

借款对象：北京九联启航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九联启航”）

借款方式与额度：公司以自有资金拟向九联启航提供财务资助 1,000 万元人

民币借款。

借款期限：借款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，借款协议签署之日起 12 个

月内。

借款利息：借款利率按一年期 LPR+25BP 年化利率计算，借款手续费为 0

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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借款用途：由于九联启航业务发展对资金需求较大，为解决其生产经营资金

缺口，满足九联启航的业务发展需求，公司在不影响自身生产经营的情况下向九

联启航提供财务资助。

（二）财务资助对象基本情况

名称 北京九联启航科技有限公司

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（法人独资）

住址 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 20 号院 1 号楼-4 至 45 层 101 内 26 层 23001 室

法定代表人 肖磊

注册资本 1,000 万元人民币

成立日期 2021-10-20

经营范围

技术开发；软件开发；货物进出口；技术进出口；光通信设备制造；

光通信设备销售；移动通信设备制造；移动通信设备销售；移动终端

设备制造；移动终端设备销售；通信设备制造；通信设备销售；智能

车载设备制造；智能车载设备销售；显示器件制造；显示器件销售；

网络设备制造；网络设备销售；互联网设备制造；互联网设备销售；

物联网设备制造；安防设备制造；安防设备销售；数字视频监控系统

制造；数字视频监控系统销售；智能家庭消费设备制造；智能家庭消

费设备销售；智能机器人的研发；智能机器人销售；信息安全设备制

造；信息安全设备销售；广播电视传输设备销售；智能家庭网关制造；

云计算设备制造；云计算装备技术服务；数字家庭产品制造；电子专

用设备制造；大数据服务；数据处理服务；互联网安全服务；信息系

统集成服务；5G 通信技术服务；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；第一类

医疗器械销售；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；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；进出口

代理；基础电信业务；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；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；

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；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；广播电视传输设备制造

股权结构 广东九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%注

财务数据（万元）

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度

资产总额 429.61 营业收入 0

负债总额 321.22 营业利润 0

净资产 108.39 净利润 -181.49

注：2023 年 8 月 4 日，公司与自然人崔鹤签订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，本次转让完成后，

公司持有九联启航 67%的股份，崔鹤持有九联启航 33%的股份，为九联启航的少数股东，

目前上述事项工商变更手续正在办理中。

二、财务资助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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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提供财务资助系公司为了支持控股子公司业务发展，因控股子公司业务

发展对资金需求较大，为解决其生产经营资金缺口，满足九联启航的业务发展需

求，公司在不影响自身生产经营的情况下向九联启航提供财务资助。该借款不影

响公司日常资金周转需要、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正常开展。公司在向其提供借款

的同时，将进一步加强对九联启航的经营管理，控制资金风险，保护公司资金安

全。

三、履行的审议程序

（一）董事会意见

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26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及第五届监事

会第十次会议，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》，同

意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1,000 万人民币，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、财务负

责人办理与本次财务资助事项相关的协议签署、财务资助款项的支付等相关事项。

（二）监事会意见

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是为了支持子公司的经营发展，是根据公司

财务状况及子公司的经营发展需要而定，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，同时公司通过加

强财务管控，保障资金安全。本议案涉及表决事项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

表决程序合法有效，监事会一致同意该项议案。

（三）独立董事意见

独立董事认为，控股子公司九联启航，目前正处于快速发展期，存在一定的

资金需求，公司向其给予一定的财务资助，有利于促进其项目建设及相关业务开

展。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，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，有利于

提高资金使用效率，充分发挥公司整体规模优势，降低资金成本，并已采取了必

要的风险控制及保障措施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

形。综上，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向控股子公司九联启航提供人民币 1,000

万元的财务资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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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保荐机构意见

经核查，保荐机构认为：九联科技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事项系为了支

持控股子公司的经营发展，有助于控股子公司项目建设及业务开展；该笔借款不

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资金需求，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，资金占用费

按市场利率执行，定价公允。本次财务资助的风险在可控范围内，不存在损害股

东利益的情形。上述财务资助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

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，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，履行了必要的审

议程序；公司本次对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事项符合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

办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

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——规范运作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。综

上，保荐机构对九联科技此次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事项无异议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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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九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核查意见》之签章页）

保荐代表人：
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

卢景芳 尚书磊

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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